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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医大党委发﹝2019﹞22 号

中共重庆医科大学委员会印发
《关于严禁全校副科级以上干部、重点岗位
职工本人及其亲属从事与重医相关业务的

规定》的通知

各附属医院党委（党总支），学校各直属党总支（党支部）、

党委各部委：

《关于严禁全校副科级以上干部、重点岗位职工本人及其

亲属从事与重医相关业务的规定》已经九届校党委第 218 次常

委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实施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共重庆医科大学委员会

2019 年 1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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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严禁全校副科级以上干部、重点岗位职工
本人及其亲属从事与重医相关业务的规定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，促进全校副科级

以上干部及重点岗位职工廉洁自律、廉洁行政，根据《中国共

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

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全校副科级干部及重点岗位职工包

括：

（一）校本部及附属医院全校副科级以上干部（含全校副

科级）；

（二）在设备、基建、后勤、物资、药品等岗位履行管理

职责的人员；附属医院临床、医技科室主任、副主任、护士长。

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亲属包括：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关系、

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。

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重医相关业务，是指与重庆医科大学

及各附属医院相关的业务。

第五条 全校副科级以上干部、重点岗位职工本人及其亲

属不得与重庆医科大学（含各附属医院）发生业务往来，不得

在重庆医科大学（含各附属医院）范围内从事任何经营活动，

如医药购销、基建工程、设备物资、后勤维修、门面经营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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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全校副科级以上干部、重点岗位职工不得利用本

人或他人职权或职务影响为本人及亲属经营行为提供便利。

第七条 全校副科级以上干部、重点岗位职工因职务调整、

本人或家庭成员婚姻状况发生变化，出现本规定第四条所禁止

情形的，应立即向组织报告，并按本规定及时退出相关业务。

第八条 各院系党组织要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

任，加强对全校副科级干部及重点岗位职工的教育、管理与监

督。

第九条 组织人事部门要将执行本规定情况纳入干部考

察、考核内容。

第十条 学校及附属医院纪委要加强执纪监督问责，对反

映的有关线索进行核实，对违规违纪问题进行调查处理。

第十一条 全校副科级以上干部、重点岗位职工本人及亲

属经营与重医相关业务行为但不及时报告、不如实报告、不及

时纠正或者拒不纠正的，视情节轻重，给予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

分。

第十二条 各附属医院须根据本规定，结合医院实际制定

具体实施细则，并报校党委备案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校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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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重庆医科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1 月 30 日印发


